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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标准

	初步评审标准
	营业执照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名录登记截图
	信用综合评定分大于100分

	
	联合体申请
	不允许

	评审说明
	评审委员会将按照比选办法要求进行评审，最终按照各合格比选申请人的综合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第一的比选申请人为本项目中选人,得分相等的，通过摇号方式确定排序。（如参加比选的比选申请人少于3个但大于1个或经评审的有效申请人少于3个但大于1个的，则按照评分办法进行评审；如参加比选的比选申请人或经评审的有效申请人只有1个的，则只需对比选申请人的资格条件进行评审，资格条件满足比选公告要求的，直接确定为本项目成交人。）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企业业绩： 30分
人员配备： 20分
服务方案： 50分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100分）
	企业业绩（30分）
	自2021年1月1日（以招标公告发布时间为准）以来，投标人提供单项合同价不少于400万元的全过程咨询招标代理服务业绩（服务内容至少包含项目管理或监理或造价咨询两项）的每个得30分，满分30分。
备注：提供合同、中标公示官方网站截图、中标通知书并加盖公章，否则相应业绩不得分；资格审查所需的一个业绩不重复计分。

	
	人员配备（20分）
	根据比选申请人提供的服务本项目的招标代理项目组人员配备情况进行评审，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项目负责人（5分）
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得5分，提供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2.其他人员（15分）
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其他团队成员不少于3名，具备一级造价工程师资格。每提供一人得5分，满分15分，提供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
备注：以上所有人员均要求为比选申请人所属员工，提供比选申请人为其缴纳的近6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时间以开标时间前推6个月）。

	
	服务方案（50分）
	1.对项目的认知度，评委进行横向对比评分（0-10分）
2.招标代理工作的内容、方法，评委进行横向对比评分（0-10分）
3.招标代理工作制度，评委进行横向对比评分（（0-10分）
4.招标代理进度计划，评委进行横向对比评分（（0-10分）
5.招标代理服务承诺，评委进行横向对比评分（（0-10分））




附件     比选申请文件编制材料

比选申请文件编制材料：
1、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格式自拟）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4、业绩证明材料。
5、项目负责人材料。
6、其他团队人员材料。
7、服务方案。
8、其他材料。
